
嘉義縣竹崎國小「承安建設圓夢基金-弱勢學生助學金」計畫  
112.12.26  

一、緣起：承安建設秉持關懷教育，鼓勵經濟弱勢學子奮發進取、多元學
習，挹注基金舉辦「承安建設圓夢基金-弱勢學生助學金」活動
以協助學子多元學習，成為有用人才貢獻社會。 

二、目的：為鼓勵本校弱勢學生展現勤奮向學精神，鼓勵身處逆境依然堅
苦卓立，不放棄學習者，特設置此助學金，以資助弱勢學生
學習。 

三、辦理單位：資訊組(助學金) 

四、頒發日期：每學年一次，由資訊組擇日頒發。 

五、頒發地點：竹崎國小校長室 

六、頒發對象與資格：本校學生符合以下情形者，得由社團老師申請提出

申請，其身份別，由導師認定。 

1、持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2、家庭突遭遇變故者或家境清寒，經導師證明屬實者。 

3、以未領取政府或社會善款補助者為優先。 

4、雖已領取其他善款，但家庭生活仍為困頓者。 
5、同一戶內家庭人口結構，無謀生能力（自願性失業應視為有謀生

能力）者較多，有工作能力較少者。 

6、請級任老師應依助學金評估表審慎評估後提出，如班級內無符合資格

者，可從缺。 

七、申請名額 

全校助學金名額共25名，請級任老師視該班實際情形提出申請，每班

最多提出三名，依順位排序，以方便審核，如班級內無符合資格者，

可從缺。 

八、申請金額： 

每名學生貳仟元。 

九、經費需求：每年伍萬元。 

十、申請程序及審核： 

(一)凡符合資格者，由級任老師提出申請書交資訊組進行初審後提交審

核委員。 

(二)學校審核委員會進行複審。 
(三)審核通過者，發給助學金；審核不過者，其名額得從缺或另尋其他

班及符合資格之弱勢學生遞補。 

十一、申請期限：每學年由資訊組公布之。 

十二、本計畫呈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嘉義縣竹崎國小112學年度 

承安建設圓夢基金-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書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申請人 

班 級 
  年   班 

申請資格 助學金 

級任老師簽章 

申請人 

姓  名 
 

 

申請資格概述 

申請助學金檢核表 

項次 項目 符合 不符合 

1 持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2 
家庭突遭遇變故者或家境清寒，經導師證明屬實

者。   

3 家庭生活困頓且未領取政府或社會善款補助者   

4 雖已領取其他善款，但家庭生活仍為困頓者。   

5 
同一戶內家庭人口結構，無謀生能力（自願性失業

應視為有謀生能力）者較多，有工作能力較少者。   

6 積極學習態度認真且表現優良者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審核結果： □通過，頒發助學金2000元 

           □未通過 


